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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于近期与玉溪市

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玉溪政府”或“甲方”）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或“框架协议”），就公司在玉溪市投资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项

目”）达成框架协议。

一、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深化沪滇合作，甲乙双方本着互相尊重、互利共赢、优势互补的原则，共同致

力于建设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甲方（玉溪市人民政府）

与乙方（具体由恒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分行、联合水务有限公司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成）在

云南省昆明市签订如下框架协议。

(一) 合作范围

甲乙双方开展玉溪市智慧城市及物联网产业、水网建设、亚洲财富论坛及金融创新创业

产业、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

1、玉溪市智慧城市及物联网产业园

玉溪市智慧城市及物联网产业园拟从“四大要素（文化、科技、旅游、产业）、十个核

心（智慧农业、智慧制造、智慧交通物流、智慧旅游、智慧环保、智慧医疗、智慧家居与养

老、智慧教育和智慧物联网）、一个中心（智慧城市运营服务中心）”展示智慧城市的产业

建设内容和发展趋势，在体现智慧玉溪建设成就的同时，带动玉溪智慧产业发展，结合玉溪

高新产业发展方向，启发创新、孵化智慧服务、吸引投资。项目总投资约 8亿元。

2、玉溪市水务一体化“两区三县”水资源配置

玉溪市东片区暨“三湖”生态保护水资源配置应急工程是保护抚仙湖、确保“两区三县”



饮水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项目区范围为玉溪市华宁县城、通海县城、抚仙湖周

边、红塔区和江川区。项目总投资约为 21亿元。

3、亚洲财富论坛及金融创新创业产业园

“亚洲财富论坛”Asia Fortune Forum简称(AFF)，是非营利性、非法人、活动性、学

术性机构，是在亚洲区域以经济研究、论坛活动、咨询为主的国际专业 NGO组织，是亚洲

各国、各地区、各行业进行经济交流与商务合作的高端平台。亚洲财富论坛与云南展开更深

层次的合作，助力云南经济更稳更快实现跨越式发展。项目拟建设“亚洲财富论坛”永久性

国际会议场馆、高端度假酒店、湿地公园、聂耳音乐喷泉广场、抚仙湖 VR体验馆、露天栈

道运动场以及金融创新创业园等项目，传播玉溪人文文化，宣传玉溪环境优势，带动玉溪市

的会议旅游产业发展，加速玉溪成为我国面向东南亚各国的窗口。项目总投资约 60亿元。

4、石油天然气清洁能源基础设施项目

为推动玉溪市能源产业发展，乙方 1投资 3.28亿美元设立中外合作或外商独资能源专

业公司，注册地为玉溪市。在云南省范围内开展石油、天然气、油库、油站、天然气站等能

源产业业务。

上述项目总投资规模约 120亿人民币

(二) 合作方式

甲方及其授权的玉溪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主体。恒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作为乙方（乙 1、乙 2、乙 3、乙 4、乙 5）的牵头方和总协调人，与甲方进行合作。甲乙

双方拟采用 PPP等多种合作模式进行全方位合作。

乙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根据具体项目组成项目公司，择项与甲方及其授权的玉溪国有

资本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产业基金，以多种合作方式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三) 资金来源

1、企业自筹。双方充分发挥在城市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产业升级转型等方面的优势，

并结合自身在投融资、城市基础设施、智慧城市等方面的优势共同合作完成。

2、设立产业基金。双方应根据项目实际资金需求及项目进度设立产业基金，推动项目

建设。

(四) 甲乙双方权利义务

1、甲方权利义务

（1）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对乙方在玉溪市的投资项目给予最

大程度的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的保障。



（2）协调有关县区和部门在征地拆迁、项目用地的取得、建设手续办理、项目运营等

环节给予乙方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2、乙方权利义务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开展项目建设，履行社会责任。

（2）充分发挥乙方自身优势，负责筹集项目资金，保质保量按计划完成项目投资、建

设和运营。

(五) 工作机制

1、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分别成立工作协调组，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工作落实机

制，共同推进战略合作深入开展。

2、乙方指定一名总协调人，通过书面形式通知甲方，负责与甲方及其授权的国有投资

公司进行协调对接。

3、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诚实守信的基础上，依法依规共同制定项目

工作目标和推进计划。

二、合作对方介绍

玉溪有“三乡”美誉——聂耳故乡、云烟之乡、花灯之乡，位于云南省中部。北接昆明

市，西南连普洱市，东南邻红河州，西北靠楚雄州。区域最大横距 172千米，最大纵距 163.5

千米，总面积 15285平方千米。烟草产业是玉溪最大的传统支柱产业。玉溪是中国烤烟种

植历史悠久、种植规模最大的州市级烟区之一。烤烟和卷烟实现的利润是玉溪财政收入的重

要来源，也是烟区农民创收的主要渠道。仅次于烟草产业的是矿冶产业。玉溪中心城区距省

会昆明 88公里，现已建成以国道高速公路为龙头，市内经济干线为骨架的高等级公路网。

连接中国内地与东南亚的泛亚铁路东线、中线昆曼、昆河高速公路在玉溪交汇，铁路公路四

通八达，是通往东盟的重要交通枢纽，通信、电力以及城市功能完善。对上是承接昆明政治、

经济、文化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节点，对下起着辐射邻近州市和西南周边国家的重要作用，是

云南“国际大道”的重要枢纽和面向东南亚、南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集散、加工“腹地”。

（摘自玉溪市人民政府网 http://www.yuxi.gov.cn/）

三、重要提示

1、本次签订的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

约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本项目还需签订具体

的合作协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3、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

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项目对公司影响

1、本项目有利于公司扩大产业规模，促进公司更好更快发展。

2、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协议而对协议当事人形成依赖。

3、若本项目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对公司 2016年经营

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08月 15日


